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徐民三(知)初字第982号

　　原告余沛清，女，1994年9月1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代理人黄艳，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春燕，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力轾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

　　法定代表人徐贝璐。

　　委托代理人张恒伟，上海木诚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琼，上海木诚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沛清诉被告力轾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轾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

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12月30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

审理。原告余沛清及其委托代理人黄艳，被告力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琼到庭参加诉讼

。本院又于2016年3月9日、4月14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余沛清的委托代理

人黄艳，被告力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贝璐及其委托代理人吴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沛清诉称，原告系从事油画创作的年轻艺术家，被告系礼赠品定制服务商。

原告与被告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徐贝璐于2013年年底在朋友聚会上认识。2014年7月

，在徐贝璐表示喜欢原告画作并想创造合作机会，让原告发送油画照片给被告后，原告

发送29幅油画作品的照片和自我介绍给被告。同年9月，原告在微信朋友圈看到被告使

用其公众号发布笔记本广告，广告宣称原告为其公司所属“特别新锐灵性艺术家”，后

又在被告公司网站上看到“Lizak品牌定制记事本”的广告宣传，发现被告利用原告的

两幅作品(即红色作品和白色作品)，印制成被告公司的笔记本、鼠标垫、笔袋。嗣后

，原告认为被告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原告的油画作品，于2015年7月委托上海市杨浦公证

处对相关侵权证据进行公证保全后，即与被告协商解决侵权事宜，未果。故请求法院判

令：1、被告立即停止在其生产的产品上使用原告的油画作品；2、被告立即停止利用原

告油画作品对被告公司产品进行宣传、销售，并收回、销毁已生产的全部侵权产品

；3、被告在其公司网站www.listen-style.com首页上登载持续30天的道歉声明；4、被告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0,000元；5、被告赔偿原告因制止侵权而发生

的合理开支13,400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将此项诉讼请求金额调整为13,410元，具体

指含10元副本费在内的公证费2,010元以及律师费11,400元)。至庭审时，原告明确在本案

中主张被告侵犯其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修改权、复制权以及因此获得报酬的权利。

　　被告力轾公司辩称，被告确认红色作品与白色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原告。在使用原

告作品制作笔记本封皮、鼠标垫和笔袋之前和过程中，原、被告经过协商、同意，并最

终取得产品和样品的制作效果。鼠标垫和笔袋均使用红色作品，这是为了让客户有更多

选择，在笔记本之后做的衍生产品的样品。当设计、制作等成本发生后，原告不同意被

告使用原告的作品，之后后续生产和推广已经终止。被告经原告许可在产品和样品上使



用其作品没有侵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余沛清在布面上完成红色系油画作品《a seated woman》

一幅(简称红色作品)。该幅画的创作主题系作者本人，画面上为一位坐着的低头思考的

女人，她的前方即画面左边是火焰与海水，反映作者本人在思考时感悟自身内在精神状

态，表达了一种力量与美。余沛清在该油画的侧面注有“2014.3.Metis(a seated

woman)”。Metis系余沛清的外文名。

　　同年6至7月间，余沛清在布面上完成白色系油画作品一幅(简称白色作品)。该幅画

画面中间是眼睛，创作主题是人洞察世事，含义为作者感悟人类生存于世间，洞察审视

世间之事，表达了一种生命状态。余沛清在该油画的侧面注有“余沛清2014.06～07”。

　　另查明，被告力轾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6日，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徐

贝璐，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包括徐贝璐，经营范围为投资咨询(除经纪)，商务咨询(除

经纪)，工艺品、日用品、包装材料、设计、制作各类广告，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等。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对外发放的名片上有“力森尚品Listen-style专业礼

赠品团购、定制服务商”的内容。2013、2014年间，余沛清与徐贝璐在朋友的聚会上结

识，后两人成为微信好友，并以电话、面谈、微信、邮件往来等多种方式交流。

　　2014年7月6日之前，徐贝璐表示要挑选使用余沛清的作品，邀请余沛清到其公司碰

头，余沛清答应了徐贝璐的请求。2014年7月17日，余沛清向徐贝璐发送包括红色作品

在内的28幅图片的电子邮件，表示其中一些单反拍出来的大图变暗了，气场减弱了。在

余沛清去被告公司与徐贝璐会晤、徐贝璐当面挑选余沛清的作品后的两天内，余沛清曾

就被告使用余沛清的作品制作笔记本封面要求支付1,000元报酬，徐贝璐为此与之磋商

，最终双方确认：余沛清同意将徐贝璐挑中的作品给被告使用，只生产50-100本笔记本

以免费赠送前来看展的客户，若客户看中想用，则按广告行业的费用结算。2014年7月

21日，余沛清将红色作品的油画图片作为电子邮件的附件发送徐贝璐，称由于光的原因

，红色作品图片够大颜色不够鲜，希望后期调整。此后至28日期间，余沛清与徐贝璐就

如何在笔记本上具体使用红色作品(包括色彩、署名等问题)予以协商并作出确认。余沛

清还称“画家那行字应该竖过来”、“反面中央下方印公司名字的效果很好”，并答应

提供个人说明、照片或自画像作介绍画家之用。2014年7月31日，余沛清向徐贝璐发送

关于个人照片和自我介绍的电子邮件。同日，被告向上海大峰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峰公司)打样红色作品为封皮的笔记本2本。2014年8月1日，余沛清同意在被告制

作笔记本前若其来得及提供新画就由被告印制两款笔记本。2014年8月4日至6日，余沛

清将白色作品等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徐贝璐，期间双方就色彩变化等问题协商，直

至确认不再需要重拍白色作品。

　　2014年8月11日，被告向大峰公司定制以红色作品为封皮的笔记本(同第一次打样效

果)和以白色作品为封皮的笔记本各30本，定制单价19.30元。具体制作效果为：两款笔

记本均采用各自作品并在封底进行了拼贴处理，整个作品色彩淡化，笔记本侧边下方有

竖排的“画家余沛清”字样。该批次笔记本上有被告的标识。

　　2014年8月29日，被告在其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发布“2014/8/29～31与您相约上海礼品

展”的信息。该消息包含“小伙伴们，还有机会获得自有品牌LIZAK推出的炫彩油画记



事本。无广告全空白内面，随心涂鸦，随心书写，永不过期。此产品为[力森尚品]旗下

新锐灵性画家的创作原画，同时接受企业定制”，并附红色作品和白色作品作封面的笔

记本的图片。2014年8月29日至31日，被告在上海礼品展上向观展人员派送前述笔记本

。

　　2014年8月底9月初，余沛清以送朋友为由向徐贝璐讨要笔记本，徐贝璐表示先快递

各5本。2014年9月，余沛清收到有被告标识的前述约8本笔记本，希望徐贝璐过阵子给

她没有被告公司品牌的笔记本。后，余沛清将笔记本送给亲友若干。

　　2014年11月10日，余沛清表示没有与被告就鼠标垫和笔袋上使用红色作品进行过商

谈，经徐贝璐与之交涉，余沛清同意如果这一次的设计无法撤销，就署上“余沛清”的

名，但下次再使用就要支付使用费。

　　2014年11月13日，被告向大峰公司定制笔记本15本，其具体制作效果除无被告的标

识外，其余同前述2014年8月11日批次的笔记本。同日，被告向大峰公司定制印有红色

作品的鼠标垫4个。11月18日，被告向大峰公司定制印有部分红色作品的笔袋3个。

2014年11月27日，余沛清收到被告邮寄的无被告公司标识的笔记本15本以及一个鼠标垫

和一个笔袋后，向徐贝璐表示感谢。鼠标垫使用了完整的红色作品，笔袋使用了部分红

色作品，两件物品上均有竖排的“余沛清”的署名，且无被告公司标识。余沛清将笔记

本送给亲友若干。

　　此后直至2015年7月15日，余沛清就其认为被告侵权向上海市杨浦公证处申请保全

证据。当日，在公证员洪某和公证员助理包某的监督下，余沛清操作公证处计算机进入

被告公司网站(www.listen-style.com)，网页介绍被告系“‘买手联盟+专属定制’—‘买

手定制’双概念礼赠品定制服务商”，“力森尚品系专业礼赠品定制服务商”，点击页

面中的“诚信档案”，跳转页面后显示于2014年12月通过中德专业认证的实地认证信息

，有企业大门实景、办公场所展示、产品及样品实拍及其他证书类照片，点击“产品及

样品实拍(17张)”上方的图片，实拍照片(18/31)显示“样品展示”有封面为红色作品、

白色作品的笔记本以及以红色作品为底图的鼠标垫，该张照片上有“阿里巴巴｜实地认

证”字样，照片下方有“照片仅反映审核认证当时及审核地点内企业的基本情况和存在

问题”，实拍照片(24/31)显示“样品展示”有红色作品为其图案的笔袋，该张照片上也

有“阿里巴巴｜实地认证”字样，照片下方也有“照片仅反映审核认证当时及审核地点

内企业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为此，上海市杨浦公证处于2015年7月17日出具

(2015)沪杨证经字第6020号《公证书》，余沛清亦向该公证处支付公证费2,000元及副本

费10元。现网上已不存在前述保全公证中实地认证的内容。

　　2015年7、8月间，余沛清以让其朋友打电话、亲自到被告公司、与徐贝璐面谈的方

式，收集被告的“侵权”证据并试图与被告“和解”，未果。原告因本案纠纷起诉来院

，认为被告侵权具体指：被告超出原先约定许可的50-100本笔记本范围使用了原告的作

品，鼠标垫和笔袋是未经许可使用。现被告确认其已没有红色作品为封皮的笔记本、白

色作品为封皮的笔记本以及印有红色作品的鼠标垫和笔袋。

　　以上事实，由原、被告的陈述，作品图片、(2015)沪杨证经字第6020号公证书、公

证费发票、邮件、录音、笔记本、鼠标垫、笔袋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出示余沛清、徐贝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下简称微信记

录第一版)，以证明被告经许可使用原告红色作品、白色作品。对此，原告认可其真实

性，但质疑该微信记录有删节。为此，被告出示手机上显示的余沛清、徐贝璐之间的微

信聊天记录(以下简称微信记录手机版)。微信记录手机版与微信记录第一版相比较，除

个别语序有差异之外，其余从内容到表达，从形式到实质均相同。被告解释该细微差异

源于微信数据备份，而原告则对微信记录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法定

代表人之间存在微信往来属实，原告曾确认微信记录第一版的真实性，而微信记录第一

版与微信记录手机版只是个别语序有差异，其实质内容未有任何变化，且没有证据证明

微信记录有删节，因此，本院认定被告提交的微信记录实质内容属实。

　　原告出示2015年7月29日余沛清的朋友未披露其真实身份而是以潜在客户名义打电

话咨询徐贝璐、徐贝璐称其小本子销往日本、质量有保障的录音记录，以证明被告使用

涉案两幅作品制作的笔记本的数量远不止其陈述的75本，且有销售。对此，被告不认可

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徐贝璐在电话里的说法是为了承接这笔潜在的业务，实际并无将

笔记本销往日本的行为，况且，电话两端的人所讲对象是模糊的，并不就指涉案笔记本

。本院认证如下：由于余沛清的朋友未披露其真实身份而是以潜在客户名义打电话咨询

徐贝璐，徐贝璐的意思表达并不排除其尽力招揽生意而为之，结合至今未发现被告在外

销售涉案产品的事实，故对原告出示该份证据的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原告出示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8月出具的10,000元的律师费发票、远闻

(上海)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7月出具的1,000元的代书费发票和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于2015年7月出具的400元的咨询费发票，以证明律师费的支出。对此，被告认可

10,000元的律师费发票，但不认可另外两张发票与本案的关联性。原告补充提交没有签

字盖章的和解协议书打印件，以证明原告主张的代书费1,000元源于起草该和解协议书

。被告以其从未见过该份和解协议书、和解协议书上没有任何签字盖章等为由不认可该

份和解协议书。本院认证如下：鉴于原、被告均认可10,000元的律师费发票，本院对这

份证据予以采信；鉴于无法证实另外两张发票、和解协议书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对这

三份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

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本案中，原告主张权利的红色作品与白色作

品均按特定主题，以线条、色彩等在画布上进行创作活动，形成具有审美意义的油画

，凝聚了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包含了制作者的智力创作，符合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

作品独创性要求，属于美术作品。原告作为该两幅作品的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

。

　　本案最大的争议在于被告在其产品上使用原告的作品是否侵害了原告对涉案两幅作

品的修改权、复制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对此，原告认为被告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其两幅

作品构成侵权；被告则坚持其使用行为是经过原告许可的。对此，本院认为，鉴于原、

被告之间交流方式的多样化，因此对该争议的判定并非只能从是否存在书证加以判断

，而应当综合案情、全面考量。在此，本院论述如下：

　　一、被告在笔记本上使用涉案两幅作品是否构成侵权。



　　根据查明的事实，2014年7月，原、被告商定：原告同意将其作品给被告使用，只

生产50-100本笔记本以免费赠送前来看展的客户。实践中，原告与被告就如何在笔记本

上使用涉案两幅作品进行磋商、确认，原告同意被告定制的笔记本注上其公司标识，也

积极地给出被告在笔记本何处注明其公司标识为宜的建议，并多次向被告讨要笔记本

，且将有、无被告公司标识的笔记本作为礼物馈赠亲友，可见，原告非但未对笔记本上

使用涉案两幅作品持有异议，还对此很满意。显然，原告认为被告侵犯其作品修改权一

说，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在审理中又主张被告超数量使用，本院认为，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gt;的解释》第九十条“当

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

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

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

，原告就该项主张应负举证责任。原告为证明被告超数量使用其作品且有销售而出示

2015年7月29日其朋友与徐贝璐之间的电话录音，对此，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

予采信，具体理由之前已阐述，在此不另行赘述。现有证据证明被告制作笔记本的数量

仅为77本(其中样品2本)，结合被告将笔记本免费派送观展客户，而原告亦无证据证明

被告销售笔记本，故本院对原告认为被告超数量使用的主张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为

被告在笔记本上使用涉案两幅作品不构成侵权。

　　二、被告在鼠标垫和笔袋上使用红色作品是否构成侵权。

　　在案证据显示，在未发生本案纠纷之前，原告与徐贝璐当属朋友关系。朋友之间的

正常往来、交流、帮忙是基于互敬互信的共识，一般多为言行表示，其中以口头的君子

协定，甚至很多时候是闻弦歌而知雅意居多，较少留下书面凭证。本案纠纷事实的复原

就是在此情形下的判断：

　　首先，原告与徐贝璐系朋友，原告去被告公司知悉徐贝璐的身份后继续就被告产品

上使用原告作品事宜与徐贝璐进行磋商，期间甚至曾经提及报酬，并将作品、个人照片

和自我介绍发送给被告。这属于双方的商业合作。其次，就鼠标垫和笔袋上使用红色作

品事宜，原告同意如果这一次的设计无法撤销，就署上“余沛清”的名。为此，被告确

实在印制的鼠标垫和笔袋上署了“余沛清”的名，原告也接受了被告交付的鼠标垫和笔

袋。再次，鼠标垫和笔袋均仅制作了一次，数量也极其少，且没有证据证明该两种物品

已流入市场，之后被告也没有再印制鼠标垫和笔袋，故被告定制的四个鼠标垫和三个笔

袋应当认定系打样之用。第四，原告直至2015年7月才进行公证保全等证据收集工作

，并直至本案诉讼。综合上述因素，原告认为被告未经许可在鼠标垫和笔袋上使用红色

作品，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经原告许可使用原告的红色作品、白色作品，其不存在侵权行为。故原

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

(三)项、第(五)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gt;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沛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68元，由原告余沛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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